附件2

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
本人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作为     （以下简称“     ”）实际控制人，为避免本人或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、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与       产生同业竞争，特作出以下承诺：
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，本人作为       实际控制人期间，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，以任何方式新增（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、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）直接或间接控制与      构成竞争的任何经济实体、机构或经济组织。
本人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，促使本人/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其他公司、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，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控制与      相同或相似的、对     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经济实体、机构或经济组织。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相关公司、企业出现直接或间接控制与        产品或业务构成竞争的经济实体、机构或经济组织之情况，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相关公司、企业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业务或产品的方式、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      经营的方式、或者采取征集企业同意的其他方式避免同业竞争。
上述承诺在      与泰湖地产签署《股权合作意向书》之日起持续有效。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，由本人承担因此给泰湖地产造成的一切损失（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

 年    月    日
